
　　　　　 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第二十一条的修正案

　　（１９８３年４月３０日订于哈博罗纳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１９８８年７月７日交存接受书

）

　　下列国家出席了会议：

　　阿根廷、澳大利亚、奥地利、巴哈马、博茨瓦纳、巴西、加拿大、智利、中国、丹麦、芬兰、法

国、冈比亚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、圭亚那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以色列、意大利、日本、肯尼亚、利

比里亚、马达加斯加、马拉维、马来西亚、莫桑比克、尼泊尔、挪威、巴基斯坦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

巴拉圭、秘鲁、葡萄牙、卢旺达、圣·路西亚、塞内加尔、南非、苏丹、瑞典、瑞士、多哥、苏联、大

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、喀麦隆、美国、乌拉圭、委内瑞拉和赞比亚。——编者）

　　会议以与会者２／３的多数票表决通过了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第二十一条的修正

案，在“保存国政府”后面加上下列五段：

　　１．各主权国承认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可以加入公约。这些组织有权由其成员国转交给他们的与

公约有关的国际协议进行谈判，缔结和执行工作。

　　２．这些组织应在他们加入公约的文件上申明对《公约》管辖事宜的权限范围。如果对其权限范

围作出的任何实质性的修改，应通知保存国政府。保存国政府应把各组织就《公约》规定的权限及他

们所作的任何修改转发给各成员国。

　　３．这些组织应在其权限范围内行使并履行《公约》对各组织的成员国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在

这样的情况下，该组织的成员国不得单独行使这类权利。

　　４．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在其权限范围内投票的次数应与其《公约》成员国投票的次数相等。如

果这些组织的成员国已经投过票，则不再享有投票权，反之，即可投票。

　　５．本《公约》第１条第Ｈ款中所指的“国家”或“各国”或“缔约国一方”或“缔约国各方”都应看作

包括有权参与谈判、缔结，和执行国际协议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的“一方”。

　　根据１９７３年３月３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的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**第十七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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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各缔约国于１９８３年４月３０日在哈博罗纳（博茨瓦纳）举行了特别会议。　本公约已于１

９７５年７月１日生效，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多边条约集（第二集）》第３４８页—第３６４页，法

律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８月第一版。

*注：本文格式遵循《全国人大法规备案审查信息平台电子文件格式规范（试行）》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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